	柳州市柳江区失能特困人员居家照料服务质量百分制考评细则

	特困人员姓名：           性别：        年龄：             居住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料人姓名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分值
	评估内容
	评分标准
	考评办法

	1
	居住环境

（20分）
	居室与照护人距离
	5
	1.与照护人同住：（5分）

2.距离照护人不远，大声呼喊可听见：（4分）

3.距离照护人较远，大声呼喊无法听见：（2分）

4.独居：（0分）。
	符合对应情况得对应分数
	现场查看

	
	
	居住场所是否干净整洁、无异味
	5
	1.干净整洁、无异味：（5分）  
2.基本整洁，略有异味：（3分） 
3.较差，凌乱，有明显异味：（0分）
	符合对应情况得对应分数
	现场查看

	
	
	居所是否配备卫生间
	3
	1.有，距离不超过20米：（2分） 
2.有，距离超过20米（1分）

3.无：（0分）
	所列内容上墙公示完整得2分；公示不完整或缺损、污损每一项扣0.5分。
	现场查看

	
	
	卫生间是否干净整洁、无异味

	2
	1.干净整洁、无异味：（2分）  
2.基本整洁，略有异味：（1分）  
3.较差，凌乱，有明显异味：（0分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现场查看

	
	
	居所通水通电情况
	5
	1.通水通电：（5分）  
2.通水不通电：（2分） 
3.通电不通水：（2分） 
4.不通水不通电：（0分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现场查看

	2
	照护人

情况

（10分）
	参加过相关的护理培训
	5
	1.参加过培训，有护理员等相关证件 （5分） 
2.参加过培训，无养老护理员相关证件  （3分）

3.未参加过培训，无养老护理员相关证件（0分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现场查看

	
	
	服务态度、责任心
	5
	1.服务态度很好，责任心强（5分） 
2.服务态度良好，责任心较强（3分）

3.服务态度差，责任心不强（0分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3
	服务内容（50分）
	日常照料
	10
	为照护对象提供所需日常照料服务，协助个人清洁、穿衣、修饰等， 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：⑴理发。⑵剃须。⑶洗头（包括床上洗头）。⑷洗脸，梳头。⑸洗浴（床上擦浴、淋浴）。⑹晾晒。⑺协助进餐。⑻修剪指（趾）甲。⑼洗手，洗足。⑽协助穿衣、上下床。
	提供生活照料项目≥8项得10分；
提供生活照料项目≥6项得8分；
提供生活照料项目≥4项得6分；
提供生活照料项目≥3项得4分；
提供生活照料项目≥2项得2分；
提供生活照料项目＜2项得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排泄照料
	10
	清洁护理、防褥疮措施、定期更换护理用品、协助如厕等。查看照护对象身体清洁情况，是否有异味、褥疮，保持照护对象身体及衣物清洁。
	干净整洁（10分），一般（5分），很差（0分）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饮食照料
	2
	协助进食、饮水，注意饮食安全与营养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
	3
	一日三餐有规律

一日三餐（3分） 
一日两餐（2分） 
一日一餐（1分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服务频次与形式
	10
	每日上门提供服务（10分）

每周3—5次上门提供服务（6分）

每月3-5次上门提供服务（4分）

每月1-2次上门提供服务或3—5次电话视频联系（2分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查阅服务记录或询问被照护人及邻里、必要时抽查通信记录

	
	
	医院陪护照料 
	3
	就医陪同
	提供就医陪同服务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
	3
	用药管理
	提供用药管理服务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
	3
	康复护理
	提供康复护理服务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心理慰藉
	2
	陪伴聊天，情绪疏导。5分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
	2
	陪同散步（以住家为中心，半径500米的范围内）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
	2
	照护对象生日及传统节日，进行特别庆祝活动。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4
	安全管理

（10分）
	安全监护
	2
	预防跌倒、走失、意外伤害等，进行安全提醒与环境巡查。1年内无安全事故发生。
	符合得2分。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
	
	安全设备配备
	6
	安全设备情况：

1.监控摄像头 2.烟雾报警器 3.红外报警器4.紧急呼救器 5.灭火器  6.其他
	配备一个安全设备得1分
	现场查看

	
	
	应急处理
	2
	养老护理员熟悉应急处理措施，可口述常见的摔伤、坠床、低血糖、烫伤、火灾、噎食等处理流程。2分
	抽查能流利地自述2项应急流程1分，总分2分。
	现场查看

	5
	资金与基本生活保障（10分）
	基本生活费使用核查
	10
	是否拥有充足的食品（2分）、衣物（2分）、被褥（2分）等，居住开销（水、电等）是否正常缴纳（4分）。
	符合得分，否则0分。
	现场查看、核对购物凭证或缴费记录

	总分
	100
	评分标准与等级划分

（一）合格（70分及以上）：服务质量符合要求。（二）基本合格（60—69分）：服务质量存在不足，由镇人民政府下达《整改通知书》，限期（一般不超过1个月）整改。（三）不合格（59分及以下）：服务质量不达标。存在虐待、遗弃服务对象等恶劣情形的，直接评定为不合格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评估流程与结果应用

1.评估方式：入户评估：由乡镇工作人员、村（居）委会人员、第三方机构等组成评估组，结合现场查看、询问照料对象及邻里访问等方式进行。定期抽查：区民政部门每半年抽查评估结果，确保公平性。  
2.结果反馈：评估结果需现场反馈给照料对象和照料人，并在《评分表》上签字确认。 

（一）评估基本合格的，下发整改通知并跟踪复查。（二）连续2次评估基本合格的，由镇人民政府约谈服务提供方负责人，下发整改通知并跟踪复查，并进行警告。（三）评估不合格或3次及以上评估基本合格，或因严重失职、违规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其列入本区“居家护理服务负面清单”， 应立即终止原委托照料协议，更换照料服务人，或动员、协助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，并可视情追回相关补贴资金。

3. 服务对象或照料服务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收到结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向区民政局申请复核评估。区民政局应在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复核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	一票否决
	1.发生严重安全责任事故

2.发生打骂、侮辱和虐待老年人的，经查属实的。
	
	询问被照护人、邻居、村（居）委会工作人员

	考评小组成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照料人签字：
考评日期：


